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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危機下勞動法之挑戰與回應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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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二、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三、出於偶然事由-交通障礙

勞工之給付障礙雇主之工資給付義務

疫情期間之勞動保護措施

一、雇主之保護照顧義務

二、勞工之行為義務



債務不履行 – 嗣後給付不能 3

因不可歸責於勞

工

給付不能情事

不可歸責於雇主

勞工免除勞務給付義

務(民 225Ⅰ)；雇主亦

免除工資給付義務 (民

266Ⅰ )

給付不能情事

可歸責於雇主

勞工免除勞務給付義

務，雇主仍應給付工

資。(民 267)

因可歸責於勞工

雇主得請求替代給付

之損害賠償(民226Ⅰ)

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債

權人得解除契約

→雇主可否終止勞動契

約，須依勞基法之規定。

「無工作即無工資」之例外
法律規範雇主工資續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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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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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確診感染COVID-19

勞工受檢疫、隔離

勞工須自主健康管理

勞工接種疫苗

勞工基於個人事由無法至工作場所提供勞務

• 勞工有照護親屬、子女之需求

• 勞工因擔心染疫而拒絕至工作場所提供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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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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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免給付義務 雇主之工資續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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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歸責於勞工確診感染COVID-19

• 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
雇主負有工資補償責任。

• 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
普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
十日之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 民法第225條第1項

• 勞工請假規則
• 第6條公傷病假

• 第4條普通傷病假



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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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免給付義務 雇主之工資續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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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歸責於勞工
• 勞工對雇主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負損害

賠償責任，若勞工向雇主請求工資，雇
主得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抵
銷。

• 可歸責於雇主
• 雇主依民法第267條規定，仍應給付勞

工工資。
• 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

• 雇主依民法第266條第1項，免為對待給
付義務，而現行法並無「防疫隔離假」
中雇主之工資續付義務之規範，勞工無
法請求雇主為工資給付。

• 民法第225條第1項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3條第3項

• 防疫隔離假

勞工受檢疫、隔離

防疫補償!!



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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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勞工應隨時注意身體健康情況，若無症狀應儘量避免出

入與人群近距離接觸而無法保持社交距離之公共場所，惟仍可在配戴口罩外出，

並未禁止其至公司上班。

勞工須自主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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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請病假、事假或是特別休假

• 雇主之工資續付義務依照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

雇主不得請求勞務給付義務之履行之情況

• 當勞工準備至辦公處所準備工作，雇主拒絕受領勞務給付而陷於受

領遲延，依照民法第487條之規定仍須給付勞工工資。

• 勞工可否主張就勞請求權，請求雇主事實上僱用?

雇主得否拒絕受領勞務?



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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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具有工作能力，其給付仍屬可能，惟勞工對於子女已有法定的撫養、照

顧義務，若要求其離開子女履行其契約義務，將使其面臨義務衝突之情況。

勞工有照顧親屬、子女之需求

• 若勞工本身並未感染COVID-19，亦非屬前開被要求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之

情況，而未能符合申請「病假」或「防疫隔離假」，但勞工因擔心到雇主指

定之工作場所有可能會被染疫。

勞工擔心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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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基於個人事由無法至工作場所提供勞務

給付不能?給付困難!!不可期待勞工提出勞務給付

勞工可否拒絕提供勞務？雇主是否須給付勞工工資？



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9

勞工免給付義務 雇主之工資給付義務?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
• 家庭照顧假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
生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
照顧時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
• 防疫隔離假
勞工為了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
離、檢疫之家屬

• 防疫照顧假
若勞工家中有12歲以下學童，或者
是就讀高中學校或國中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子女，家長有照顧子女之需
求者

勞工有照顧親屬、子女之需求

• 依該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勞工請假規
則第7條之規定，事假期間不給工資。

• 雇主無法定工資給付義務
• 屬不可歸責於勞資任何一方，故未強制

雇主必須付薪資。

• 雇主無法定工資給付義務
• 屬不可歸責於勞資任何一方，故未強制

雇主必須付薪資。

˅ 防疫補償

X 防疫補償

X 防疫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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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勞工事由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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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勞工只是單純地擔心遭受到感染，此屬勞工應自行負擔之一般生活風險，其應

不得拒絕至工作場所提供勞務

• 若其無正當理由曠工，則將喪失其對於雇主之工資請求權。

一般情況

• 雇主未履行保護照顧義務，在職場內已為必要之保護措施

• 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勞工具有拒絕給付之抗辯權。

• 雇主已履行保護照顧義務?

• 勞務給付為高度屬人性之給付，我國法律雖未明文規範勞工之拒絕給付權，然

可以民法第148條第2項誠信原則作為基礎，推導出在無法期待債務人履行給付

時，賦予債務人拒絕給付之抗辯權。

勞工係經醫師判定為感染COVID-19之高風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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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擔心染疫而拒絕到工作場所提供勞務



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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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特定行業之禁令

封城禁令

勞工雖有提出勞務之準備與可能，但雇主因關閉

商店、企業停止營運而無法受領勞務，於停業期

間，雇主是否應給付勞工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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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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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勞務給付在性質上屬於定期行為之債，雇主若未能在特定時段受領

勞務，勞動力即會因時間經過而消逝，從而勞工無法於事後不服勞務，

從結果來看則會陷於給付不能。

勞務給付之性質

雇主之受領遲延 / 勞工之給付不能 ?

雇主依照民法第487條規
定仍應給付勞工工資。

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勞
工免勞務給付義務，雇主亦
依民法第266條第1項之規
定免為對待給付義務。

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

12



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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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若事業單位是因應指揮中心宣布特定場所應關閉而停業者，

若該停業係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一方，停業期間之工資得由雙方協商

約定。惟雇主如請勞工協助做消毒或內部整理工作，仍應照給工資。

至於原約定之例假及休息日，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第二，事業單位未受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停業要求，但自主停業者，

其停業期間工資仍然要依照原約定給付。

勞動部防疫相關勞動權益Ｑ＆Ａ

不可歸責雙方當事人之給付不能，
雇主依民法第266條第1項之規定免為對待給付義務 (民法 § 266Ⅰ )。

勞務給付具有時間上的定期性，勞工之保護需求

13



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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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所有不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如缺乏能源、原料機器)致企業無

法運作，勞工亦事實上無法提供勞務之情況，依據企業危險理

論，雇主應承擔出於企業範圍內所生之企業危險。

企業危險理論之承認?

•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

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

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

民法第487條之適用

14



源於雇主領域之給付障礙

關閉特定行業之禁令

• 當雇主所經營之事業會吸引大

量人群並顧客間有近距離接觸

之可能者，其商業模式本立基

於服務多數顧客，應可預見在

傳染病流行時被政府要求停業

之風險，故此應係雇主所需承

擔的危險，因此在停業期間，

雇主仍須依據民法第487條之規

定給付勞工工資。

封城禁令

• 雇主是否應承擔工資危險?

• 德國聯邦勞動法院(BAG)

• 若企業因封城禁令而暫時無法

營業，其非出於雇主之所得支

配之範圍，政府之措施亦非針

對特定行業，此非屬典型之企

業危險，於暫停營業期間，雇

主不須給付勞工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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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於偶然事由 – 交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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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因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停駛或者班機停

飛，致勞工無法順利到達工作場所，此類「交

通障礙」造成勞工無法至工作地點提供勞務，

雇主應否給付勞工工資?

地區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停駛

國際航班取消



出於偶然事由 – 交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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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

•天然災害發生時（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

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

分：

•（一）勞工工作所在地經轄區首長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稱作

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勞工因而未出勤時。

•（二）勞工工作所在地未經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惟勞工確因颱風、

洪水、地震等因素阻塞交通致延遲到工或未能出勤時。

•（三）勞工工作所在地未經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惟其居住地區或其

正常上（下）班必經地區，經該管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致未出勤時。

•第七點

•勞工因前點所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作，雇主宜不扣發工資。但應雇主之要求而出勤，雇

主除當日工資照給外，宜加給勞工工資，並提供交通工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雇主之保護照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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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保護照顧義務(民法第483條之1)

防疫上保護照顧義務之具體內容

•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職業安全衛生規則、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場

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

雇主違反時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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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義務



雇主違反保護照顧義務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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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拒絕給付之抗辯權?

•依個案情況若工作場所、設備將可能危害至勞工之生命、身體、健康時，亦應類推適用民

法第264條第1項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規定，使勞工得拒絕提供勞務。

以訴請求履行義務?

•只要權利人有提起訴訟請求義務之正當利益，且在訴訟上能具體化其請求，並無不須訴請

履行之理，而保護義務亦可能透過履行請求權而實現。

損害賠償

•勞工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如涉及人格權之侵

害者，可另依民法第227條之1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終止勞動契約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各款事由，例如第3款「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

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或是第6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

害勞工權益之虞者」，依勞基法之規定，勞工可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可向雇主請求

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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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附隨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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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勞工具有遵守企業紀律規範之義務，為了能確保

勞工能順利履行其勞務給付義務，當企業之規範對

於勞務提供具有必要性，勞工即負有行為義務。

•例如職場內禁止抽菸、禁止飲酒、維持職場和諧，

不得霸凌同事。

行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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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之行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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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保護照

顧義務

勞工之行為義

務

在企業內之各項防疫措施(防疫物資提供、保持社

交距離、配戴口罩、注意手部清潔等)

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

指引/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場安全衛

生防護措施指引

民法第483條之1: 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

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

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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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行為義務之合法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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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對於雇主基於勞動關係所負之契約義務原則上僅限於工作期間，

而不及於私人生活，若承認勞工在工作外的私人領域仍需受到勞動契

約之拘束將嚴重影響到勞工之自我決定權而涉及到對其人格權之侵害。

原則

• 指出：「勞資關係以勞動力為中心，受空間，時間限制之結合關係，

並非勞工與雇主權人格之結合關係，因此在時間工作外之勞工業務外

行為，屬勞工之私生活範圍，非雇主所得任意支配，惟有勞工之行為

與事業活動有直接關連，且損害事業之社會評價，為維持社會秩序之

必要，方足成為懲戒之對象。」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8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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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於工作外是否仍然負有行為義務?



工作外行為義務之合法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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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從事危險運動?

勞工之特殊性傾向?

勞工私生活混亂?

針對勞工私人生活之安排，雇主不得施加其影響力，在契約關係下，勞工並無
義務在下班後維持正常規律之生活以維持或保存其勞動力與給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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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行為義務之合法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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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勞動契約而生之義務應僅限制在，當勞工於私人領

域之行為會影響到工作領域且對於工作進行構成干擾時，

特別是當勞工之私人領域直接影響到其勞務之給付時，

始得要求勞工在工作場所外負有一定之行為義務

界線

勞工受僱之雇主為具有特殊傾向
之企業(Tendenzunternehmen)

→不得在公開場合中替另一個與
雇主之信仰嚴重違背之宗教團體
宣傳

機師、大眾運輸工具駕駛

→執行職務前一定期間不能飲酒、
服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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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勞工工作外之行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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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之遵守

禁止參加Corona-Party

25

雇主可否在工作時間外要求勞工遵守防疫規定，或是限制勞工不
得至酒吧、餐廳群聚，針對雇主之前開要求勞工是否遵守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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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利益

勞工利益

1. 雇主對其他勞工之保護照顧義務
2. 對於公傷病假期間之工資續付義務
3. 因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之措施，而

影響其企業營運:

• 管制特定場所出入及容留人數
• 限制或禁止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病人出入特定場所

勞工之人格權、自我決定權
僅有在例外時賦予勞工於工作外之行為
義務，例如考量到勞工在企業內之地位，
或是基於勞工之職務

26疫情下勞工工作外之行為義務



於工作時間外遵守防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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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對於雇主基於契約所負之義務原則上僅限於工作時，勞工於工作時

間外之私人生活之安排應不受雇主拘束，勞工於下班後的私人生活原則

上並不負有遵守雇主企業紀律規範之行為義務。

原則

• 惟基於誠信原則，當勞工在企業外行為對於企業或是勞動關係有負面影

響，且會損及雇主或其他勞工之合法利益時，即便是在工作時間外，勞

工亦對於雇主負有保護義務，而須遵守勞動法令或負有一定之行為義務。

工作外行為義務之界線

勞工在企業內之地位，影響到契約結構(例如:主管職)

勞工所從事之職務負有特殊契約義務(例如: 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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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參加Corona-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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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ana-Party是在疫情期間的一個社會現象，多發生在年輕人間，係以感
染Covid-19病毒以獲得抗體作為目的，參加者藉此表達自己不擔心染疫，
也不擔心社區爆發疫情而舉辦派對。

•若勞工於工作時間外私下所參加的聚會，本屬於勞工私生活領域之範疇，雇主

應無干涉之空間，不得禁止勞工參加。

•惟有當勞工於私人領域之行為干擾到工作之進行，損害到雇主與其他勞工之利

益時，始有限制勞工之必要。

原則

•對於勞雇雙方進行利益衡量，勞工基於誠信原則，在維護雇主之利益下，若其

仍有必要到職場工作或與客戶接觸，應限制其參加Corona Party。

•若勞工以在家工作之方式提供勞務?

工作外行為義務之界線

28



勞工違反行為義務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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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

違約金

終止勞動契約

其他懲戒處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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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

• 勞工於工作時間外所負之行為義務，應屬勞動關係下之附隨義務，如勞工因違反

附隨義務肇致雇主受有損害，雇主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向勞工請求損

害賠償。

• 例如，針對雇主所應給付其他染疫勞工之工資，其應可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向此

一參加Corona Party而確診之勞工請求。

違約金

• 損害賠償金額可能難以證明。

• 雇主得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約定「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透過當事人預先約定損害賠償之數額，只要勞工有義務違反之情事發生，雇主即

可請求勞工依約給付違約金。

30勞工違反行為義務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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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事由

•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終止契約應為雇主終極、

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

雇主終止契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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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在下班時間時疏忽未遵守防疫規定，例如搭乘捷運、至超市購物未配戴口罩，

或是違反指揮中心之群聚人數規定:

•若該勞工依其在企業內之地位(擔任主管職位)或是基於其工作特性(醫護人員)而負

有於工作外遵守防疫規定之義務，就其義務之違反是否會構成雇主之解僱事由，

須視個案具體情況(違反樣態、次數等)而定。

於工作場所外未遵守防疫規定

•若勞工是刻意想被染疫而參加Corona-Party，在未確認是否確診之情況下又回至公

司工作，此應可認為勞工違反勞動契約而生之義務情節重大。

參加Corona-Party

•勞工原則上無施打疫苗或拒絕服用藥物之義務，雇主原則上不得解僱勞工。

•例外，勞工依法負有施打疫苗之義務。

勞工拒絕施打疫苗

終止勞動契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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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 雇主要求勞工「在家工作」是否為適當且輕微之手段?

• 1. 雇主可否透過其指示權將勞工之工作地點調動至勞工之私宅中?

• 2. 採取「在家工作」是否適當較輕微之手段? 。

問題1

• 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前，是否必須先對勞工給與警告?

• 警告的目的?

• 雇主在終止前是否必然須對勞工之行為予以警告，尚須依個案情況

判斷，當雇主之警告不能作為適當之手段以避免勞工再犯時，此時

警告即無必要。

• 嚴重義務之違反。

• 防疫措施及違反之效果規範明確。

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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